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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驻马店市企业投资工业项目工程招标事项 

告知书 
 

招标人、招标代理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招投标工作的规章制

度，现就你单位在招标活动中应遵守的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招标人对招标过程和招标结果承担首要责任，对招标

项目的合法性以及其发布的相关文件内容的真实性、公正性、

合法合规性负责，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首要责任及后果；

招标人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承担招标组织的直接责任。 

    二、依据《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 》（建市规〔2019〕11 号）、
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项目招标投标监管的通知》（豫建建〔2018〕55 号）要

求，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依法应由招标人负责，自主选择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。在项目开工前取得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

案的文件批复，建设用地规划手续已获批准且满足施工招标需

要的设计文件或其他技术资料的项目，并自行承担因项目相关

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招标失败的风险。招标完成后，未完成其

他必要审批手续的，不得开展后续活动。 

三、存在应招标未招标已开工建设、招标人拖欠工程款等

违法违规行为的项目或者招标人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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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得发布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开展招标。应主动告知行政

主管部门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。 

四、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在开展招标活动前，应认真阅读

并理解本通知及相关附件内容后，方可发布招标公告、招标文

件、答疑和澄清文件。 

五、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承诺

内容开展招投标活动，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监管中发现的问题，

要求责任主体采取澄清等形式进行整改；对于存在严重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将责令停止招标，同时视情节严重程度将责任主体

移交执法部门予以处罚，造成的损失由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

代理机构自行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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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驻马店市企业投资工业项目工程招标 

招标人承诺书 

 

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 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计划文

号：             ）筹建工作已就绪，现就有关事项承诺

如下： 

一、我单位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招

投标工作的规章制度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地开展

招标活动。 

二、我单位已认真阅读《驻马店市企业投资工业项目工

程招标事项告知书》，已明确理解有关要求。在本次招标行

为中无违反上述文件的情况。 

三、我单位所上传的相关文件都是合法有效的，不存在

应招未招、未招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   四、我单位对于已办理计划立项且满足招标的相关技术

条件的项目先行招标的，自行承担因项目规划条件、初步设

计批复等发生变化而导致招标失败的风险。招标完成后，未

完成其他必要审批手续的，不开展后续活动。 

    五、我单承诺发生以下问题我单位承担责任并负责解

释、解决: 

1.发生异议、投诉、举报或者其他争议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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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因本项目招标发生信访的。 

六、我单位将严格按照告知承诺制有关要求，及时回复

监管部门问询，并作出相应澄清。 

我单位对该项目招标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招标

人首要责任及相应后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招  标  人（签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